
【附件三】報名表 

清雲科技大學【99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甄選報名表 

 

 
 

報名學制 □四技  □二專     □二技 

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民國    年   月  日 

報名身分別 �一般生   �低收入戶  �失業戶子女 

(特殊身分考生報名時請同時繳交相關證明文件；見簡章第 9 頁) 

聯絡電話 (H)：          手機： 性別：�男  �女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請填寫請填寫請填寫請填寫 99 年年年年 8 月底前可收件之地址月底前可收件之地址月底前可收件之地址月底前可收件之地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請牢貼 2吋彩色

脫帽近照一張 

(請黏貼與准考

證相同之照片) 

學歷 
學校

名

稱 

 
科組名

稱 

 

�畢業  �結業  �肄業  �畢(結)業年月     年    月 

�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學校(補校) �其他 

報名資格 

�高職 �綜合高中 �普通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普通高中  

�五專 �專科  �其他 

同等學歷(力) ______年      月   學校：                             

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處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處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處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浮貼處身分證反面影本浮貼處身分證反面影本浮貼處身分證反面影本浮貼處 

  

學生證正面影本浮貼處學生證正面影本浮貼處學生證正面影本浮貼處學生證正面影本浮貼處(非應屆生免貼非應屆生免貼非應屆生免貼非應屆生免貼) 學生證反面影本浮貼處學生證反面影本浮貼處學生證反面影本浮貼處學生證反面影本浮貼處 

（（（（需加蓋需加蓋需加蓋需加蓋 98 學年第二學期註冊章學年第二學期註冊章學年第二學期註冊章學年第二學期註冊章；；；；非應屆生免貼非應屆生免貼非應屆生免貼非應屆生免貼）））） 

  

畢畢畢畢(結結結結)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書或同等學歷(力力力力)證件影本浮貼處證件影本浮貼處證件影本浮貼處證件影本浮貼處 

 

學學學學雜費減免補助資格雜費減免補助資格雜費減免補助資格雜費減免補助資格：：：：(身分證明文件請於註冊時繳交身分證明文件請於註冊時繳交身分證明文件請於註冊時繳交身分證明文件請於註冊時繳交，，，，以利辦理學以利辦理學以利辦理學以利辦理學、、、、雜費減免作業雜費減免作業雜費減免作業雜費減免作業) 

����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一般生  ����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  ����身心障礙者及其子女身心障礙者及其子女身心障礙者及其子女身心障礙者及其子女( ����輕度輕度輕度輕度 ����中度中度中度中度 ����重度重度重度重度、、、、極重度極重度極重度極重度)  ����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低收入戶 

切結書 一、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細核對後無誤。 

二、 若有不實，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處置，絕無異議。 

三三三三、、、、    依簡章規定依簡章規定依簡章規定依簡章規定，，，，報名時如本人並未檢附學歷報名時如本人並未檢附學歷報名時如本人並未檢附學歷報名時如本人並未檢附學歷(力力力力)證件及相關資料正本證件及相關資料正本證件及相關資料正本證件及相關資料正本，，，，請先准予報請先准予報請先准予報請先准予報

名名名名。。。。若獲錄取若獲錄取若獲錄取若獲錄取，，，，將於報到時繳交正本查驗將於報到時繳交正本查驗將於報到時繳交正本查驗將於報到時繳交正本查驗，，，，屆時若未按規定補繳或經發現學歷屆時若未按規定補繳或經發現學歷屆時若未按規定補繳或經發現學歷屆時若未按規定補繳或經發現學歷(力力力力)

證件及相關資料與報考資格不符證件及相關資料與報考資格不符證件及相關資料與報考資格不符證件及相關資料與報考資格不符，，，，本人願意取消錄取資格本人願意取消錄取資格本人願意取消錄取資格本人願意取消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絕無異議絕無異議絕無異議。。。。 

考生親筆簽名考生親筆簽名考生親筆簽名考生親筆簽名：：：：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附件五】第二階段面試志願表 

清雲科技大學 

【99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面試面試面試面試招生甄選志願表 
 

 

 

報考學制： □四技  □二專    □二技 

考生姓名：                     

 

 

代碼 公司名稱 事業單位簽名 
第 1 志願 

   

 

代碼 公司名稱 事業單位簽名 
第 2 志願 

   

 

 

考生親自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一、請詳閱簡章「志願選填代碼」，依個人志願順序填寫代碼後並親自簽名。 

二、依簡章規定，參加遞補面試最多可選填 2 個志願。 

三、已填寫志願卡，原則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取回或更換，若因志願選填錯誤或其他重要因素非得重

新選填，須考生本人於各階段/廠商志願選填截止（7 月 12 日中午 12:00）前親自到本校「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招生委員會」更正，並以一次為限。 

四、 若廠商同時錄取考生，則以考生選填之志願順序為錄取依據。 

五、請考生自行列印並妥善保存請考生自行列印並妥善保存請考生自行列印並妥善保存請考生自行列印並妥善保存，，，，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 

六、為確保考生面試權益為確保考生面試權益為確保考生面試權益為確保考生面試權益，，，，請考生將此志願表交由面試單位簽名請考生將此志願表交由面試單位簽名請考生將此志願表交由面試單位簽名請考生將此志願表交由面試單位簽名（（（（共共共共二家二家二家二家，，，，面試結束後請繳回服務台予面試結束後請繳回服務台予面試結束後請繳回服務台予面試結束後請繳回服務台予

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以備查驗以備查驗以備查驗以備查驗））））。。。。 

七、請依選填志願數目請依選填志願數目請依選填志願數目請依選填志願數目另另另另行準備相同份數的制式履歷表行準備相同份數的制式履歷表行準備相同份數的制式履歷表行準備相同份數的制式履歷表，，，，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 

 

 

 

 

此表此表此表此表適用適用適用適用於於於於 7/15(四四四四)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面試面試面試面試 



【附件六】第三階段面試志願表 

清雲科技大學 

【99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面試面試面試面試招生甄選志願表 
 

報考學制： □四技  □二專    □二技 

考生姓名：                     
 

代碼 公司名稱 事業單位簽名 
第 1 志願 

   

 

代碼 公司名稱 事業單位簽名 
第 2 志願 

   

 
 

代碼 公司名稱 事業單位簽名 
第 3 志願 

   

 

代碼 公司名稱 事業單位簽名 
第 4 志願 

   

 

代碼 公司名稱 事業單位簽名 
第 5 志願 

   

 

 

考生親自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一、 請詳閱簡章「志願選填代碼」，依個人志願順序於現場填寫代碼後並親自簽名。 

二、 依簡章規定，參加第三階段面試最多可選填 5 個志願個志願個志願個志願。 

三、 遞補面試當日已繳交志願卡，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取回或更換。 

四、 若廠商同時錄取考生，則以考生選填之志願順序為錄取依據。 

五、 請考生自行列印並妥善保存請考生自行列印並妥善保存請考生自行列印並妥善保存請考生自行列印並妥善保存，，，，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 

六、 為確保考生面試權益為確保考生面試權益為確保考生面試權益為確保考生面試權益，，，，請考生將此志願表交由面試單位簽名請考生將此志願表交由面試單位簽名請考生將此志願表交由面試單位簽名請考生將此志願表交由面試單位簽名（（（（共共共共 5 家家家家，，，，面試結束後請繳回服務台予工作人員面試結束後請繳回服務台予工作人員面試結束後請繳回服務台予工作人員面試結束後請繳回服務台予工作人員，，，，

以備查驗以備查驗以備查驗以備查驗））））。。。。 

七、 請依選填志願數目請依選填志願數目請依選填志願數目請依選填志願數目另另另另行準備相同份數的制式履歷表行準備相同份數的制式履歷表行準備相同份數的制式履歷表行準備相同份數的制式履歷表，，，，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並於面試當日攜帶應試。。。。 

 

 

 

 

 

此表此表此表此表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 7/27(二二二二) 

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面試面試面試面試 

（（（（採現場選填採現場選填採現場選填採現場選填 5 個志願個志願個志願個志願）））） 



【附件七】筆試准考證 

 
99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四技二專暨二技招生甄選筆試准考證 

99 年度清雲科技大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四技二專暨二技招生甄選 

筆試准考證（（（（請妥善保管請妥善保管請妥善保管請妥善保管）））） 

甄選學制 □四技 □二專  □二技 

准考證號碼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與報名表同式照片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筆試筆試筆試筆試（8 月 17 日星期二） 

時間 11:00 11:10-12:00 

項目 預備鈴 綜合測驗 

一、請於考試當天 10:30 前到達指定測驗地點，查看試場分配表後至指定試場等候入場應試。 

二、應攜帶准考證、國民身分證正本、黑色或藍色原子筆及修正液到試場。 

缺准考證或國民身分證正本任何一種均不得入場應試缺准考證或國民身分證正本任何一種均不得入場應試缺准考證或國民身分證正本任何一種均不得入場應試缺准考證或國民身分證正本任何一種均不得入場應試。。。。國民身分證可以用有效期內之中華民國護照或駕國民身分證可以用有效期內之中華民國護照或駕國民身分證可以用有效期內之中華民國護照或駕國民身分證可以用有效期內之中華民國護照或駕

照替代照替代照替代照替代。 

三、非應試用品包括書籍、紙張、皮包、鬧鐘、翻譯機、收錄音機、行動電話、呼叫器、電子通訊設備及其他

非應試用品均不得攜帶入場應試。貴重物品請勿攜帶，承辦單位恕不負保管之責。有記憶、計算及翻譯功

能之鐘錶禁止使用。 

四、進場前，行動電話、呼叫器或電子通訊設備務必取消鬧鈴設定並關掉電源，且不可帶至座位；如有攜帶鬧

鐘錶者，務必將鬧鈴關掉；以上物品如於測驗中發出響鈴以上物品如於測驗中發出響鈴以上物品如於測驗中發出響鈴以上物品如於測驗中發出響鈴、、、、振動或發現電源開啟振動或發現電源開啟振動或發現電源開啟振動或發現電源開啟，，，，或帶至座位者或帶至座位者或帶至座位者或帶至座位者，，，，將將將將以違以違以違以違

規扣規扣規扣規扣 5 分處理分處理分處理分處理。 

五、「綜合測驗」應試須知： 

（一）請準時入場請準時入場請準時入場請準時入場。。。。11：：：：00（（（（預備預備預備預備鈴響鈴響鈴響鈴響））））考生入場考生入場考生入場考生入場，，，，試前說明及填寫資料試前說明及填寫資料試前說明及填寫資料試前說明及填寫資料；；；；11：：：：10（（（（鈴響鈴響鈴響鈴響））））開始作答開始作答開始作答開始作答，，，，

遲到遲到遲到遲到 15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者不得入場應試者不得入場應試者不得入場應試者不得入場應試。 

（二）入場時應出示准考證與身分證件正本，入場後須依准考證號碼就座。 

（三）測驗時應將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置於監試人員指定之位置，以便查驗。如發現所繳國民身分證影

本與正本不符，或所繳相片與本人相貌不同而有識別困難者，測驗結束再查驗；如仍有識別困難

者，則作答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四）試場內不得飲食。 

（五）測驗時除在答案紙作答外，不得在試題冊、准考證或其他物品上抄寫題目、答案、劃線或作任何

記號。不得有傳遞、夾帶或左顧右盼、交談等違規行為。若有竊取試卷或請人代考者，均依本校

之規定處理。請人代考者，連同代考者，三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測驗。意圖或已將試題冊、答案

紙攜出試場，或於測驗中意圖傳送試題者，五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測驗。違反上述規定者，作答

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六）測驗進行中不得中途離場，亦不得提早交卷，否則不計分。 

（七）本測驗為選擇題型，滿分為 100 分，限 50 分鐘作答。 

（八）本測驗採人工閱卷，請依答案卷說明作答。 

（九）測驗結束時，應立即停筆，在原位靜候監試人員收卷，清點全部試題冊、答案紙後，宣布結束始

可離場。宣布離場前，不得再提筆作任何記號或寫下題目，否則以違規論。 

（十）應試者入場、出場及測驗中如有違反本測驗規定或不服監試人員之指示者，監試人員得取消其應

試資格並請其離場，其作答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十一）如因違反上述規定而遭受處分，應試者不得有任何異議。 

 
 
 
 
 

准考證請於准考證請於准考證請於准考證請於 8/14(8/14(8/14(8/14(六六六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0010:0010:0010:00 起至起至起至起至

8/17(8/17(8/17(8/17(二二二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6:0016:0016:0016:00 止至報名系統自行列印止至報名系統自行列印止至報名系統自行列印止至報名系統自行列印，，，，

並黏上照片並黏上照片並黏上照片並黏上照片，，，，筆試當日攜帶此准考試入考場筆試當日攜帶此准考試入考場筆試當日攜帶此准考試入考場筆試當日攜帶此准考試入考場。。。。    

    



【
附
件
八

】
報
名
專

用
信
封

 
 

 

電 話 ：  

手 機 ：  

地 址 ：  

寄 件 人 ：  

 

   年 度 清 雲 科 技 大 學 雙 軌 訓 練 旗 艦 計 畫  

四 技 二 專 暨 二 技 招 生 委 員 會  收  

桃 園 縣 中 壢 市 健 行 路 二 二 九 號  

報 名 資 料 ：  

□ 四 技四 技四 技四 技    □ 二 專二 專二 專二 專   □ 二 技二 技二 技二 技  

□ 報 名 費報 名 費報 名 費報 名 費  （ （（（ 匯 票匯 票匯 票匯 票 ） ）））  

（ 報 名 費 新 台 幣 伍 佰 元 整 ， 請 至 郵 局 購 買 郵 政 匯

票 ， 受 款 人 請 寫 「 清 雲 科 技 大 學 」 （ 受 款 人 若 寫

錯 者 ， 一 律 退 回 ）  

□ 報 名 表報 名 表報 名 表報 名 表 一 份一 份一 份一 份 （ 須 黏 貼 相 片 及 身 分 證 正 、 反 面 影 本 ）

等 【 附 件 三 】  

□ 制 式 履 歷 表制 式 履 歷 表制 式 履 歷 表制 式 履 歷 表 一 一一一 份 份份份  

□ 學 歷學 歷學 歷學 歷 （ （（（ 力 力力力 ） ））） 證 件 影 本證 件 影 本證 件 影 本證 件 影 本  

一 一一一 、 、、、 第 一 階 段 及 第 二 階 段第 一 階 段 及 第 二 階 段第 一 階 段 及 第 二 階 段第 一 階 段 及 第 二 階 段 志 願 表 於 網 路 選 填志 願 表 於 網 路 選 填志 願 表 於 網 路 選 填志 願 表 於 網 路 選 填  
二 二二二 、 、、、 請 於請 於請 於請 於 面 試 時 攜 帶面 試 時 攜 帶面 試 時 攜 帶面 試 時 攜 帶 志 願 表志 願 表志 願 表志 願 表 、 、、、 制 式 履 歷 表制 式 履 歷 表制 式 履 歷 表制 式 履 歷 表 應 試應 試應 試應 試               

※ 請 將 本 頁 填 妥 後 ， 黏 貼 於 B
4
信 封 袋 上 ， 於 各 階

段 報 名 截 止 日 前 連 同 報 名 表 件 以 「 限 時 掛 號 」

郵 寄 至 本 會 。  

左 列 各 項 請 報 名 考 生 確 實 檢 查 資 料 內 容

後 再 劃 記 「  」 。  

9
9

 
3

2
0
9

7
 

請 貼 足 

限 時 掛 號 郵 票  
�



【附件九】成績複查申請表  
         

清雲科技大學 
99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四技二專暨二技招生甄選 

成績複查申請表 
 

  □四技四技四技四技   □二專二專二專二專   □二技二技二技二技                                  

申請日期  99 年    月    日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機： 
傳真電話  

聯絡地址  

複查項目 

（請勾選） 
原始分數 複查結果（考生請勿填寫） 

□面試面試面試面試   

□筆試筆試筆試筆試   

□成績總分成績總分成績總分成績總分   

承辦人員簽章：                               回覆日期：99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報名考生對成績如有疑義，可申請複查，為求查詢及答覆之迅捷正確，請遵照以下規定辦理，否則不

予受理。 

(一)複查期間：8 月 18 日（三）下午 16:00 止，逾期不受理。 

(二)申請複查考生請填妥本表格，並附複查費用新台幣 50 元整（請至郵局購買郵政匯票，受款人請

填：清雲科技大學，先傳真至複查中心，同時來電確認；隨即再以「限時掛號」一併寄至 32097

桃園縣中壢市健行路 229 號「99 年度清雲科技大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四技二專暨二技招生委員

會收」。 

(三) 不得要求查閱、影印或退還答案卷。 

(四) 傳真號碼：03-4595684，電話：03-4581196 轉 3112、3113、3115。 

(五)考生若未填「傳真電話」，複查結果則以電話方式通知。 



【附件十】郵政匯票範例 

（請至郵局購買$500 郵政匯票，受款人請寫「清雲科技大學」，不得有錯字、別

字或漏字）。 

 

  

伍佰元整伍佰元整伍佰元整伍佰元整    

清雲科技大學清雲科技大學清雲科技大學清雲科技大學    500 


